
高雄市鎮港園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發給申請書 

申請人資料 

學 員 姓 名 

 
出 生 年

月  日 
  年  月  日 

國 民 身 分 證

統 一 編 號 或

身 分 證 明 文

件 號 碼  

 

注意事項 

如申請人提供之資料有虛偽不實者，除不發給學習證書外，並依

相關法令規定處理；已發給者，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撤銷，並通

知限期繳回。 

申請人簽名(章)：  

申請資料 

社區大學名稱 

 

學習證書類別 

□ 學群證書 □領域證書 □畢業證書 

※同一課程取得之學習證明申請同類學習證書，以一

次為限。 

學習證書名稱 

 

學 習 證 明 列 表 

※請以附件方式依序提供學習證明相關佐證文件並標示頁碼。 

 

序 號 
開 課 之 

社 區 大 

學 

課  程 名 稱 

( 請 提 供 年 度 及 課 程 代 碼 ) 

 

學分數 

 

頁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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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5.17 
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其 他 證 明 文 件 列 表 

※請以附件方式依序提供證明文件並標示頁碼。 

序 號 項 目 頁碼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※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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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學習報告 

學員姓名 
 

 

 

學員相片 

［請在此黏貼相片，1、2吋皆可］ 

 

 

 

鎮港園在地實踐提案 

（請簡述您希望未來在前鎮、小港、林園區推展之行動，至少 200 字） 

 

鎮港園在地實踐行動 

（請簡述你至今已在前鎮、小港、林園區實踐之行動，至少 500 字） 

學習成果佐證之相片、圖片等 

※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。 


